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186號

原      告  王福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張晉維  

            林博涵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

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本院112年度附民字第207

4號），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500,000元，及被告張晉維自

民國113年8月20日起、被告林博涵自民國112年11月4日起，

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150,000元為被告供

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500,000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得免為假執行。

四、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或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或未於最

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皆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

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緣被告張晉維、同案被告蕭瑄（於訴訟中另成立和解）於民

國111年9月間、被告林博涵及同案被告李婉愉（於訴訟中另

成立和解）則於111年10月間，分別加入綽號「川哥」、

「鐵哥」(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訴外人李柏霖、李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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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另由本院以112年度金

訴字第270號審理中，下各逕稱其姓名)所屬由3人以上所組

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結構性詐欺

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被告張晉維負責提供其個人

之銀行帳戶、收購人頭帳戶、將匯入第一層人頭帳戶之款項

轉匯至第二層、第三層之人頭帳戶之工作，其收購1個人頭

帳戶收款1日可獲得新臺幣(下同)4,000元之報酬，且與李柏

霖、李坤明共同居住在由本案詐欺集團上游成員所承租並支

付租金之新北市○○區○○路000號7樓，以利收購帳戶；同

案被告蕭瑄負責在其斯時任職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北蘆洲分

行(下稱中信銀行北蘆洲分行)、蘆洲分行(於111年11月1日

調至此分行，下稱中信銀行蘆洲分行)，為被告張晉維及其

所指定之人所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下稱中信銀行)帳戶

調高每日ATM提領上限額度，以便遭詐騙之人匯入該等帳戶

之款項能即時匯出，以隱匿款項之去向；被告林博涵負責依

被告張晉維之指示收購帳戶，並將所收購之帳戶轉交被告張

晉維、本案詐欺集團之上游成員使用之工作，其收購1個人

頭帳戶收款1日可獲得2,000元之報酬；同案被告李婉愉則負

責依被告林博涵指示，收購人頭帳戶後交予被告林博涵轉交

被告張晉維、本案詐欺集團之上游成員使用；其等與本案詐

欺集團之其他成員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

聯絡，分別為：⒈被告張晉維先於111年9月21日9時至15時3

0分間某時，至伊斯時之女友即同案被告蕭瑄任職之中信銀

行北蘆洲分行，以不抽取號碼牌、直接至同案被告蕭瑄所在

之櫃檯，由同案被告蕭瑄將伊向中信銀行(代碼：822)所申

辦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銀行-張晉維帳戶)之

每日ATM提領上限額度，自12萬元調高至50萬元後，再將上

開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予本案詐欺集團之其他成員作為

收取詐欺款項使用(被告張晉維提供上開銀行帳戶涉嫌幫助

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罪部分，另由本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2

70號審理中)。⒉由同案被告李婉愉分別於111年11月間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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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1月底、12月初某日，同意以每個帳戶2,000元之代

價，將其向中信銀行(代碼：822)所申辦帳號000000000000

號帳戶(下稱中信銀行-李婉愉甲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號帳戶(下稱中信銀行-李婉愉乙帳戶)，其不知情之母即訴

外人郭嘉雯（下逕稱其姓名）向中信銀行所申辦帳號000000

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銀行-郭嘉雯帳戶)、其不知情之弟

即訴外人李東霖（下逕稱其姓名）向中信銀行所申辦帳號00

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銀行-李東霖帳戶)之提款卡及

密碼均交由被告林博涵，再由被告林博涵轉交予被告張晉維

作為收取詐欺款項之第三層帳戶使用。同案被告李婉愉於交

付上開銀行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前，分別於111年11月14

日，依指示至同案被告蕭瑄當時任職之中信銀行蘆洲分行，

以不抽取號碼牌、直接前往同案被告蕭瑄所處櫃檯方式，由

同案被告蕭瑄將同案被告李婉愉上開2個銀行帳戶每日ATM提

領上限額度，自30萬元、12萬元均調高至50萬元；111年12

月1日協同郭嘉雯、李東霖至中信銀行蘆洲分行，以抽取號

碼牌後遇其餘行員承辦即刻意跳號不報到，並重新抽取號碼

牌至由同案被告蕭瑄為其承辦為止方式，由同案被告蕭瑄將

上開郭嘉雯及李東霖之帳戶每日ATM提領上限額度，自12萬

元均調高至50萬元後，再由同案被告李婉愉將上開4個銀行

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交由被告林博涵轉交予被告張晉維，供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並獲取共8,000元之報酬。⒊本案

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銀行帳戶資料後，即由該集團之其他

成員於如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方式，致伊陷於錯誤，

而於附表所示時間，將如附表所示款項匯至附表所示之第一

層帳戶內，即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分別轉匯至如附表所示之

第二層、第三層帳戶內，並旋遭提領或轉匯，以此方式掩

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

　㈡又前揭被告及同案被告上開所為，並業經本院以112年度金

訴字第1030號刑事判決均判處有罪在案。是伊因本案詐欺集

團（包括前述被告、同案被告）犯行，致受有被詐騙之匯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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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300萬元之損害，縱扣除前已與伊成立訴訟上和解之同

案被告蕭瑄應分擔額（75萬元）後，仍受有225萬元之損

害，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

⒈被告張晉維、林博涵應連帶給付原告225萬元，及自刑事

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林博涵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

或陳述；被告張晉維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惟據其先前到

庭所為陳述略以：對於本院刑事庭所為第一審判決有關被害

人即原告受詐騙部分之犯罪事實認定無意見，且有意願與原

告協調，但目前無法拿出金錢來賠償原告等語，並為答辯聲

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前揭主張被告張晉維、林博涵及同案被告蕭瑄、李婉愉

先後分別加入綽號「川哥」、「鐵哥」、李柏霖、李坤明所

屬由3人以上所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及牟

利性之結構性詐欺犯罪組織後，渠等即與本案詐欺集團之其

他成員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藉由

提供帳戶、調高帳戶每日ATM領取上限額度等方式，將所屬

之銀行帳戶提供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並獲取報酬。再

由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於如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方

式，致原告陷於錯誤，而於附表所示時間，將如附表所示款

項匯至附表所示之第一層帳戶內，即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分

別轉匯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二層、第三層帳戶內，並旋遭提領

或轉匯，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

　　被告張晉維、林博涵及同案被告蕭瑄、李婉愉上開所為，並

業經本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1030號刑事判決均判處有罪在

案。原告因本案詐欺集團（包括前述被告、同案被告）前述

犯行，致受有被詐騙之匯款金額300萬元之損害，經扣除已

與伊成立訴訟上和解之同案被告蕭瑄應分擔額（75萬元）

後，仍受有225萬元之損害等情，有該案之刑事判決書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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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稽（見本院卷第13頁至第81頁），且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前

開刑事案件電子卷證核閱屬實，並為被告張晉維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第143頁）。參以被告林博涵對於原告上開主張

之事實，既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

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爭執或否認原告之主張，依民事訴訟法

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法條第1項前段規定，亦應視同自

認。是本院審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綜合判斷，認

原告上揭主張之事實，應堪信為真實。

四、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數人共同不法侵害

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為民法第185條第

１項前段所明定。查被告張晉維、林博涵及同案被告蕭瑄、

李婉愉前揭就被害人即原告部分所為，均係犯三人以上共同

詐欺取財罪，並致原告陷於錯誤，而將款項300萬元匯至附

表所示帳戶內，縱經扣除同案被告蕭瑄應分擔部分，仍尚受

有225萬元之損害等情，業經認定如前，且被告張晉維、林

博涵之行為與原告所受前述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渠

等自應就此故意之侵權行為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原告

主張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張晉維、林博涵應負連

帶損害賠償責任，乃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五、次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5條第1項定有明文。且按連帶債務之債權人，

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

部或一部之給付；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為清償而債務消滅

者，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連帶債務人相互間，除法律另

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平均分擔義務，民法第273條

第1項、第274條、第280條前段亦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債權

人向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免除債務，而無消滅全部債務之意

思表示者，除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外，他債務人仍不免其

責任，復為民法第276條第1項所明定。基此，如債權人與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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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成立和解，而無消滅其他債務人債務之意

思者，他債務人能否主張免責，即應視該連帶債務人應允賠

償金額及已否支付而定。若該連帶債務人應允賠償金額超過

其依法應分擔額且已支付者，擴大給付部分，僅有相對效

力，對其他債務人不生效力，亦不生免除債務效果，他債務

人之賠償金額不受影響。此時，除該連帶債務人應分擔部分

已因清償而消滅，並生絕對效力，他債務人得一併主張免責

外，他債務人之應分擔部分仍不免其責任；若應允賠償金額

低於其依法應分擔額且已支付時，此時除已支付部分已因清

償而消滅，且生絕對效力，他債務人得一併主張免責外，就

其差額部分，亦因債權人對其應分擔部分之免除，而有民法

第276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並對他債務人發生絕對效力。此

時除該連帶債務人應分擔部分已因清償及免除而消滅，並生

絕對效力，他債務人得一併主張免責外，他債務人之應分擔

部分亦仍不免其責任（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113號、98

年度台抗字第200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伊因

被告張晉維、林博涵與同案被告蕭萱、李婉愉之前揭犯行，

致受有被詐騙之匯款金額300萬元之損害（下稱系爭損

害），已詳前述，則就該受損之結果，被告張晉維、林博涵

與同案被告蕭萱、李婉愉自為共同侵權行為人，依民法第18

5條第1項規定，渠等就原告所受系爭損害應連帶負損害賠償

之責。又原告因系爭損害所得請求之賠償金額為300萬元，

業如前述，而連帶債務人即被告張晉維、林博涵與同案被告

蕭萱、李婉愉相互間，復無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之

情形可言，依上開說明，自應平均分擔義務。據此，被告張

晉維、林博涵與同案被告蕭萱、李婉愉就原告所得請求損害

賠償之內部分攤比例各為25％，是內部分攤額各為75萬元

（計算式：3,000,000元/4＝750,000元）。另原告與同案被

告蕭萱、李婉愉就上開共同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業各以15萬

元、7萬元達成和解，有和解筆錄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71

　　頁至第172頁、第215頁至第216頁），然原告並無消滅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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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帶債務全部之意，而同案被告蕭萱、李婉愉之同意賠償金

額既低於其等依法應分擔額，並均已履行給付完畢，依上開

說明，除該連帶債務人即同案被告蕭萱、李婉愉之應分擔部

分均已因清償及免除而消滅，並生絕對效力，他債務人即被

告張晉維、林博涵得一併主張免責外，他債務人即被告張晉

維、林博涵之應分擔部分仍不免其責任，且依民法第273條

第2項規定，就上開應分擔部分共150萬元（即750,000元＋7

50,000元＝1,500,000元），被告張晉維、林博涵仍應連帶

負責。從而，被告張晉維、林博涵就其等應分攤額共150萬

元部分，應負連帶賠償責任，原告此部分主張為可採，逾此

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張晉維、林博涵

賠償損害，係以給付金錢為標的，無約定期限或利率，則原

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被告張晉維自113年8月

20日、被告林博涵自112年11月4日起（見本院卷第91頁、附

民卷第13頁），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

利息，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規定之侵權行為法

律關係，請求被告張晉維、林博涵應連帶給付原告150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被告張晉維自113年8月20

日、被告林博涵自112年1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所為請求，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因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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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再予審酌，附此敘明。

九、原告及被告張晉維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

為假執行，經核其勝訴部分，合於法律之規定，爰各酌定相

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其中原告部分，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

條例第54條第2項、第3項規定，酌定不高於原告請求金額1/

10之擔保金額宣告之），並依職權宣告被告林博涵得供擔保

免為假執行。至於原告敗訴部分，該部分之訴既經駁回，其

假執行聲請亦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十、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由本院刑事庭移送民事庭者，

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規定，免納裁判費；另於本件審

理過程中兩造復未再有其他訴訟費用之支出，爰無庸諭知訴

訟費用之負擔，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若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廖美紅　　　　　　　

　　

附表

被害人 詐欺方式 匯至第一層

帳 戶 之 時

間、金額(新

臺幣)

匯至第二

層帳戶之

時間、金

額 ( 新 臺

幣)

匯至第三層帳戶

之時間、金額

(新臺幣)

提領時間、

金 額 ( 新 臺

幣)

王福江 詐欺集團成

員於111年12

月3日以通訊

軟體LINE(下

稱LINE)暱稱

「李雅雯」

加王福江為

好友，並向

111年11月14

日 14 時 2 分

許 、 300 萬

元、石德商

行之中國信

託銀行帳號0

00000000000

號帳戶。

111年11月

14日14時1

2分許、15

0萬元、賴

乙誠之中

信銀行帳

號0000000

①111年11月14

日 14 時 27 分

許、40萬元、

張晉維之中信

銀行帳號0000

00000000號帳

戶(下稱中信

①111年11月

14日14時2

8分至30分

許 、 分 別

提 領 12 萬

元(3次)、

4萬元(共

計 4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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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佯稱：至

其提供之連

結投資股票

可 獲 利 云

云，致王福

江 陷 於 錯

誤，而依對

方 指 示 匯

款。

00000號帳

戶。

銀行-張晉維

帳戶)。

②111年11月14

日 14 時 26 分

許、50萬元、

中信銀行-李

婉愉甲帳戶。

　

元)、中信

銀行-張晉

維帳戶。

②111年11月

14日14時5

4分至57分

許 、 分 別

提 領 10 萬

元 (4 次 ，

共 計 40 萬

元)、中信

銀行-李婉

愉 甲 帳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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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186號
原      告  王福江  






被      告  張晉維  
            林博涵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本院112年度附民字第2074號），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500,000元，及被告張晉維自民國113年8月20日起、被告林博涵自民國112年11月4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150,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5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得免為假執行。
四、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或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皆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緣被告張晉維、同案被告蕭瑄（於訴訟中另成立和解）於民國111年9月間、被告林博涵及同案被告李婉愉（於訴訟中另成立和解）則於111年10月間，分別加入綽號「川哥」、「鐵哥」(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訴外人李柏霖、李坤明(涉嫌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另由本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270號審理中，下各逕稱其姓名)所屬由3人以上所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結構性詐欺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被告張晉維負責提供其個人之銀行帳戶、收購人頭帳戶、將匯入第一層人頭帳戶之款項轉匯至第二層、第三層之人頭帳戶之工作，其收購1個人頭帳戶收款1日可獲得新臺幣(下同)4,000元之報酬，且與李柏霖、李坤明共同居住在由本案詐欺集團上游成員所承租並支付租金之新北市○○區○○路000號7樓，以利收購帳戶；同案被告蕭瑄負責在其斯時任職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北蘆洲分行(下稱中信銀行北蘆洲分行)、蘆洲分行(於111年11月1日調至此分行，下稱中信銀行蘆洲分行)，為被告張晉維及其所指定之人所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下稱中信銀行)帳戶調高每日ATM提領上限額度，以便遭詐騙之人匯入該等帳戶之款項能即時匯出，以隱匿款項之去向；被告林博涵負責依被告張晉維之指示收購帳戶，並將所收購之帳戶轉交被告張晉維、本案詐欺集團之上游成員使用之工作，其收購1個人頭帳戶收款1日可獲得2,000元之報酬；同案被告李婉愉則負責依被告林博涵指示，收購人頭帳戶後交予被告林博涵轉交被告張晉維、本案詐欺集團之上游成員使用；其等與本案詐欺集團之其他成員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分別為：⒈被告張晉維先於111年9月21日9時至15時30分間某時，至伊斯時之女友即同案被告蕭瑄任職之中信銀行北蘆洲分行，以不抽取號碼牌、直接至同案被告蕭瑄所在之櫃檯，由同案被告蕭瑄將伊向中信銀行(代碼：822)所申辦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銀行-張晉維帳戶)之每日ATM提領上限額度，自12萬元調高至50萬元後，再將上開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予本案詐欺集團之其他成員作為收取詐欺款項使用(被告張晉維提供上開銀行帳戶涉嫌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罪部分，另由本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270號審理中)。⒉由同案被告李婉愉分別於111年11月間某日、11月底、12月初某日，同意以每個帳戶2,000元之代價，將其向中信銀行(代碼：822)所申辦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銀行-李婉愉甲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銀行-李婉愉乙帳戶)，其不知情之母即訴外人郭嘉雯（下逕稱其姓名）向中信銀行所申辦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銀行-郭嘉雯帳戶)、其不知情之弟即訴外人李東霖（下逕稱其姓名）向中信銀行所申辦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銀行-李東霖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均交由被告林博涵，再由被告林博涵轉交予被告張晉維作為收取詐欺款項之第三層帳戶使用。同案被告李婉愉於交付上開銀行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前，分別於111年11月14日，依指示至同案被告蕭瑄當時任職之中信銀行蘆洲分行，以不抽取號碼牌、直接前往同案被告蕭瑄所處櫃檯方式，由同案被告蕭瑄將同案被告李婉愉上開2個銀行帳戶每日ATM提領上限額度，自30萬元、12萬元均調高至50萬元；111年12月1日協同郭嘉雯、李東霖至中信銀行蘆洲分行，以抽取號碼牌後遇其餘行員承辦即刻意跳號不報到，並重新抽取號碼牌至由同案被告蕭瑄為其承辦為止方式，由同案被告蕭瑄將上開郭嘉雯及李東霖之帳戶每日ATM提領上限額度，自12萬元均調高至50萬元後，再由同案被告李婉愉將上開4個銀行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交由被告林博涵轉交予被告張晉維，供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並獲取共8,000元之報酬。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銀行帳戶資料後，即由該集團之其他成員於如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方式，致伊陷於錯誤，而於附表所示時間，將如附表所示款項匯至附表所示之第一層帳戶內，即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分別轉匯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二層、第三層帳戶內，並旋遭提領或轉匯，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
　㈡又前揭被告及同案被告上開所為，並業經本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1030號刑事判決均判處有罪在案。是伊因本案詐欺集團（包括前述被告、同案被告）犯行，致受有被詐騙之匯款金額300萬元之損害，縱扣除前已與伊成立訴訟上和解之同案被告蕭瑄應分擔額（75萬元）後，仍受有225萬元之損害，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張晉維、林博涵應連帶給付原告225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林博涵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被告張晉維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惟據其先前到庭所為陳述略以：對於本院刑事庭所為第一審判決有關被害人即原告受詐騙部分之犯罪事實認定無意見，且有意願與原告協調，但目前無法拿出金錢來賠償原告等語，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前揭主張被告張晉維、林博涵及同案被告蕭瑄、李婉愉先後分別加入綽號「川哥」、「鐵哥」、李柏霖、李坤明所屬由3人以上所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結構性詐欺犯罪組織後，渠等即與本案詐欺集團之其他成員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藉由提供帳戶、調高帳戶每日ATM領取上限額度等方式，將所屬之銀行帳戶提供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並獲取報酬。再由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於如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方式，致原告陷於錯誤，而於附表所示時間，將如附表所示款項匯至附表所示之第一層帳戶內，即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分別轉匯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二層、第三層帳戶內，並旋遭提領或轉匯，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
　　被告張晉維、林博涵及同案被告蕭瑄、李婉愉上開所為，並業經本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1030號刑事判決均判處有罪在案。原告因本案詐欺集團（包括前述被告、同案被告）前述犯行，致受有被詐騙之匯款金額300萬元之損害，經扣除已與伊成立訴訟上和解之同案被告蕭瑄應分擔額（75萬元）後，仍受有225萬元之損害等情，有該案之刑事判決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頁至第81頁），且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前開刑事案件電子卷證核閱屬實，並為被告張晉維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43頁）。參以被告林博涵對於原告上開主張之事實，既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爭執或否認原告之主張，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法條第1項前段規定，亦應視同自認。是本院審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綜合判斷，認原告上揭主張之事實，應堪信為真實。
四、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為民法第185條第１項前段所明定。查被告張晉維、林博涵及同案被告蕭瑄、李婉愉前揭就被害人即原告部分所為，均係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並致原告陷於錯誤，而將款項300萬元匯至附表所示帳戶內，縱經扣除同案被告蕭瑄應分擔部分，仍尚受有225萬元之損害等情，業經認定如前，且被告張晉維、林博涵之行為與原告所受前述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渠等自應就此故意之侵權行為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原告主張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張晉維、林博涵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乃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五、次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5條第1項定有明文。且按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為清償而債務消滅者，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連帶債務人相互間，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平均分擔義務，民法第273條第1項、第274條、第280條前段亦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債權人向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免除債務，而無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表示者，除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外，他債務人仍不免其責任，復為民法第276條第1項所明定。基此，如債權人與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成立和解，而無消滅其他債務人債務之意思者，他債務人能否主張免責，即應視該連帶債務人應允賠償金額及已否支付而定。若該連帶債務人應允賠償金額超過其依法應分擔額且已支付者，擴大給付部分，僅有相對效力，對其他債務人不生效力，亦不生免除債務效果，他債務人之賠償金額不受影響。此時，除該連帶債務人應分擔部分已因清償而消滅，並生絕對效力，他債務人得一併主張免責外，他債務人之應分擔部分仍不免其責任；若應允賠償金額低於其依法應分擔額且已支付時，此時除已支付部分已因清償而消滅，且生絕對效力，他債務人得一併主張免責外，就其差額部分，亦因債權人對其應分擔部分之免除，而有民法第276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並對他債務人發生絕對效力。此時除該連帶債務人應分擔部分已因清償及免除而消滅，並生絕對效力，他債務人得一併主張免責外，他債務人之應分擔部分亦仍不免其責任（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113號、98年度台抗字第200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伊因被告張晉維、林博涵與同案被告蕭萱、李婉愉之前揭犯行，致受有被詐騙之匯款金額300萬元之損害（下稱系爭損害），已詳前述，則就該受損之結果，被告張晉維、林博涵與同案被告蕭萱、李婉愉自為共同侵權行為人，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渠等就原告所受系爭損害應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又原告因系爭損害所得請求之賠償金額為300萬元，業如前述，而連帶債務人即被告張晉維、林博涵與同案被告蕭萱、李婉愉相互間，復無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之情形可言，依上開說明，自應平均分擔義務。據此，被告張晉維、林博涵與同案被告蕭萱、李婉愉就原告所得請求損害賠償之內部分攤比例各為25％，是內部分攤額各為75萬元（計算式：3,000,000元/4＝750,000元）。另原告與同案被告蕭萱、李婉愉就上開共同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業各以15萬元、7萬元達成和解，有和解筆錄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71
　　頁至第172頁、第215頁至第216頁），然原告並無消滅本件連帶債務全部之意，而同案被告蕭萱、李婉愉之同意賠償金額既低於其等依法應分擔額，並均已履行給付完畢，依上開說明，除該連帶債務人即同案被告蕭萱、李婉愉之應分擔部分均已因清償及免除而消滅，並生絕對效力，他債務人即被告張晉維、林博涵得一併主張免責外，他債務人即被告張晉維、林博涵之應分擔部分仍不免其責任，且依民法第273條第2項規定，就上開應分擔部分共150萬元（即750,000元＋750,000元＝1,500,000元），被告張晉維、林博涵仍應連帶負責。從而，被告張晉維、林博涵就其等應分攤額共150萬元部分，應負連帶賠償責任，原告此部分主張為可採，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張晉維、林博涵賠償損害，係以給付金錢為標的，無約定期限或利率，則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被告張晉維自113年8月20日、被告林博涵自112年11月4日起（見本院卷第91頁、附民卷第13頁），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規定之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張晉維、林博涵應連帶給付原告1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被告張晉維自113年8月20日、被告林博涵自112年1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所為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因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均毋庸再予審酌，附此敘明。
九、原告及被告張晉維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其勝訴部分，合於法律之規定，爰各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其中原告部分，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54條第2項、第3項規定，酌定不高於原告請求金額1/10之擔保金額宣告之），並依職權宣告被告林博涵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至於原告敗訴部分，該部分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聲請亦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十、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由本院刑事庭移送民事庭者，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規定，免納裁判費；另於本件審理過程中兩造復未再有其他訴訟費用之支出，爰無庸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若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廖美紅　　　　　　　　　
附表
		被害人

		詐欺方式

		匯至第一層帳戶之時間、金額(新臺幣)

		匯至第二層帳戶之時間、金額(新臺幣)

		匯至第三層帳戶之時間、金額(新臺幣)

		提領時間、金額(新臺幣)



		王福江

		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2月3日以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暱稱「李雅雯」加王福江為好友，並向之佯稱：至其提供之連結投資股票可獲利云云，致王福江陷於錯誤，而依對方指示匯款。

		111年11月14日14時2分許、300萬元、石德商行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11年11月14日14時12分許、150萬元、賴乙誠之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111年11月14日14時27分許、40萬元、張晉維之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銀行-張晉維帳戶)。
②111年11月14日14時26分許、50萬元、中信銀行-李婉愉甲帳戶。　

		①111年11月14日14時28分至30分許、分別提領12萬元(3次)、4萬元(共計40萬元)、中信銀行-張晉維帳戶。
②111年11月14日14時54分至57分許、分別提領10萬元(4次，共計40萬元)、中信銀行-李婉愉甲帳戶。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186號
原      告  王福江  



被      告  張晉維  
            林博涵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
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本院112年度附民字第207
4號），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500,000元，及被告張晉維自
    民國113年8月20日起、被告林博涵自民國112年11月4日起，
    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150,000元為被告供
    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500,000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得免為假執行。
四、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或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或未於最
    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皆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
    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緣被告張晉維、同案被告蕭瑄（於訴訟中另成立和解）於民
    國111年9月間、被告林博涵及同案被告李婉愉（於訴訟中另
    成立和解）則於111年10月間，分別加入綽號「川哥」、「
    鐵哥」(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訴外人李柏霖、李坤明(涉
    嫌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另由本院以112年度金訴
    字第270號審理中，下各逕稱其姓名)所屬由3人以上所組成
    ，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結構性詐欺犯
    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被告張晉維負責提供其個人之
    銀行帳戶、收購人頭帳戶、將匯入第一層人頭帳戶之款項轉
    匯至第二層、第三層之人頭帳戶之工作，其收購1個人頭帳
    戶收款1日可獲得新臺幣(下同)4,000元之報酬，且與李柏霖
    、李坤明共同居住在由本案詐欺集團上游成員所承租並支付
    租金之新北市○○區○○路000號7樓，以利收購帳戶；同案被告
    蕭瑄負責在其斯時任職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北蘆洲分行(下
    稱中信銀行北蘆洲分行)、蘆洲分行(於111年11月1日調至此
    分行，下稱中信銀行蘆洲分行)，為被告張晉維及其所指定
    之人所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下稱中信銀行)帳戶調高每
    日ATM提領上限額度，以便遭詐騙之人匯入該等帳戶之款項
    能即時匯出，以隱匿款項之去向；被告林博涵負責依被告張
    晉維之指示收購帳戶，並將所收購之帳戶轉交被告張晉維、
    本案詐欺集團之上游成員使用之工作，其收購1個人頭帳戶
    收款1日可獲得2,000元之報酬；同案被告李婉愉則負責依被
    告林博涵指示，收購人頭帳戶後交予被告林博涵轉交被告張
    晉維、本案詐欺集團之上游成員使用；其等與本案詐欺集團
    之其他成員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
    分別為：⒈被告張晉維先於111年9月21日9時至15時30分間某
    時，至伊斯時之女友即同案被告蕭瑄任職之中信銀行北蘆洲
    分行，以不抽取號碼牌、直接至同案被告蕭瑄所在之櫃檯，
    由同案被告蕭瑄將伊向中信銀行(代碼：822)所申辦帳號000
    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銀行-張晉維帳戶)之每日ATM提
    領上限額度，自12萬元調高至50萬元後，再將上開帳戶之提
    款卡及密碼提供予本案詐欺集團之其他成員作為收取詐欺款
    項使用(被告張晉維提供上開銀行帳戶涉嫌幫助詐欺取財及
    幫助洗錢罪部分，另由本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270號審理中
    )。⒉由同案被告李婉愉分別於111年11月間某日、11月底、1
    2月初某日，同意以每個帳戶2,000元之代價，將其向中信銀
    行(代碼：822)所申辦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銀
    行-李婉愉甲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銀
    行-李婉愉乙帳戶)，其不知情之母即訴外人郭嘉雯（下逕稱
    其姓名）向中信銀行所申辦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
    中信銀行-郭嘉雯帳戶)、其不知情之弟即訴外人李東霖（下
    逕稱其姓名）向中信銀行所申辦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下稱中信銀行-李東霖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均交由被告林博
    涵，再由被告林博涵轉交予被告張晉維作為收取詐欺款項之
    第三層帳戶使用。同案被告李婉愉於交付上開銀行帳戶之提
    款卡及密碼前，分別於111年11月14日，依指示至同案被告
    蕭瑄當時任職之中信銀行蘆洲分行，以不抽取號碼牌、直接
    前往同案被告蕭瑄所處櫃檯方式，由同案被告蕭瑄將同案被
    告李婉愉上開2個銀行帳戶每日ATM提領上限額度，自30萬元
    、12萬元均調高至50萬元；111年12月1日協同郭嘉雯、李東
    霖至中信銀行蘆洲分行，以抽取號碼牌後遇其餘行員承辦即
    刻意跳號不報到，並重新抽取號碼牌至由同案被告蕭瑄為其
    承辦為止方式，由同案被告蕭瑄將上開郭嘉雯及李東霖之帳
    戶每日ATM提領上限額度，自12萬元均調高至50萬元後，再
    由同案被告李婉愉將上開4個銀行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交由
    被告林博涵轉交予被告張晉維，供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
    並獲取共8,000元之報酬。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銀行
    帳戶資料後，即由該集團之其他成員於如附表所示時間，以
    附表所示方式，致伊陷於錯誤，而於附表所示時間，將如附
    表所示款項匯至附表所示之第一層帳戶內，即遭本案詐欺集
    團成員分別轉匯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二層、第三層帳戶內，並
    旋遭提領或轉匯，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
    、去向。
　㈡又前揭被告及同案被告上開所為，並業經本院以112年度金訴
    字第1030號刑事判決均判處有罪在案。是伊因本案詐欺集團
    （包括前述被告、同案被告）犯行，致受有被詐騙之匯款金
    額300萬元之損害，縱扣除前已與伊成立訴訟上和解之同案
    被告蕭瑄應分擔額（75萬元）後，仍受有225萬元之損害，
    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
    告張晉維、林博涵應連帶給付原告225萬元，及自刑事附帶
    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林博涵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
    或陳述；被告張晉維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惟據其先前到
    庭所為陳述略以：對於本院刑事庭所為第一審判決有關被害
    人即原告受詐騙部分之犯罪事實認定無意見，且有意願與原
    告協調，但目前無法拿出金錢來賠償原告等語，並為答辯聲
    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前揭主張被告張晉維、林博涵及同案被告蕭瑄、李婉愉
    先後分別加入綽號「川哥」、「鐵哥」、李柏霖、李坤明所
    屬由3人以上所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及牟
    利性之結構性詐欺犯罪組織後，渠等即與本案詐欺集團之其
    他成員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藉由
    提供帳戶、調高帳戶每日ATM領取上限額度等方式，將所屬
    之銀行帳戶提供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並獲取報酬。再
    由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於如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方
    式，致原告陷於錯誤，而於附表所示時間，將如附表所示款
    項匯至附表所示之第一層帳戶內，即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分
    別轉匯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二層、第三層帳戶內，並旋遭提領
    或轉匯，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
　　被告張晉維、林博涵及同案被告蕭瑄、李婉愉上開所為，並
    業經本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1030號刑事判決均判處有罪在
    案。原告因本案詐欺集團（包括前述被告、同案被告）前述
    犯行，致受有被詐騙之匯款金額300萬元之損害，經扣除已
    與伊成立訴訟上和解之同案被告蕭瑄應分擔額（75萬元）後
    ，仍受有225萬元之損害等情，有該案之刑事判決書附卷可
    稽（見本院卷第13頁至第81頁），且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前開
    刑事案件電子卷證核閱屬實，並為被告張晉維所不爭執（見
    本院卷第143頁）。參以被告林博涵對於原告上開主張之事
    實，既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亦未提出書狀爭執或否認原告之主張，依民事訴訟法第28
    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法條第1項前段規定，亦應視同自認。
    是本院審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綜合判斷，認原告
    上揭主張之事實，應堪信為真實。
四、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數人共同不法侵害
    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為民法第185條第１
    項前段所明定。查被告張晉維、林博涵及同案被告蕭瑄、李
    婉愉前揭就被害人即原告部分所為，均係犯三人以上共同詐
    欺取財罪，並致原告陷於錯誤，而將款項300萬元匯至附表
    所示帳戶內，縱經扣除同案被告蕭瑄應分擔部分，仍尚受有
    225萬元之損害等情，業經認定如前，且被告張晉維、林博
    涵之行為與原告所受前述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渠等
    自應就此故意之侵權行為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原告主
    張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張晉維、林博涵應負連帶
    損害賠償責任，乃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五、次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5條第1項定有明文。且按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
    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
    或一部之給付；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為清償而債務消滅者，
    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連帶債務人相互間，除法律另有規
    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平均分擔義務，民法第273條第1項
    、第274條、第280條前段亦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債權人向連
    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免除債務，而無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表示
    者，除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外，他債務人仍不免其責任，
    復為民法第276條第1項所明定。基此，如債權人與連帶債務
    人中之一人成立和解，而無消滅其他債務人債務之意思者，
    他債務人能否主張免責，即應視該連帶債務人應允賠償金額
    及已否支付而定。若該連帶債務人應允賠償金額超過其依法
    應分擔額且已支付者，擴大給付部分，僅有相對效力，對其
    他債務人不生效力，亦不生免除債務效果，他債務人之賠償
    金額不受影響。此時，除該連帶債務人應分擔部分已因清償
    而消滅，並生絕對效力，他債務人得一併主張免責外，他債
    務人之應分擔部分仍不免其責任；若應允賠償金額低於其依
    法應分擔額且已支付時，此時除已支付部分已因清償而消滅
    ，且生絕對效力，他債務人得一併主張免責外，就其差額部
    分，亦因債權人對其應分擔部分之免除，而有民法第276條
    第1項規定之適用，並對他債務人發生絕對效力。此時除該
    連帶債務人應分擔部分已因清償及免除而消滅，並生絕對效
    力，他債務人得一併主張免責外，他債務人之應分擔部分亦
    仍不免其責任（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113號、98年度台
    抗字第200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伊因被告張
    晉維、林博涵與同案被告蕭萱、李婉愉之前揭犯行，致受有
    被詐騙之匯款金額300萬元之損害（下稱系爭損害），已詳
    前述，則就該受損之結果，被告張晉維、林博涵與同案被告
    蕭萱、李婉愉自為共同侵權行為人，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
    定，渠等就原告所受系爭損害應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又原
    告因系爭損害所得請求之賠償金額為300萬元，業如前述，
    而連帶債務人即被告張晉維、林博涵與同案被告蕭萱、李婉
    愉相互間，復無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之情形可言，
    依上開說明，自應平均分擔義務。據此，被告張晉維、林博
    涵與同案被告蕭萱、李婉愉就原告所得請求損害賠償之內部
    分攤比例各為25％，是內部分攤額各為75萬元（計算式：3,0
    00,000元/4＝750,000元）。另原告與同案被告蕭萱、李婉愉
    就上開共同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業各以15萬元、7萬元達成
    和解，有和解筆錄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71
　　頁至第172頁、第215頁至第216頁），然原告並無消滅本件
    連帶債務全部之意，而同案被告蕭萱、李婉愉之同意賠償金
    額既低於其等依法應分擔額，並均已履行給付完畢，依上開
    說明，除該連帶債務人即同案被告蕭萱、李婉愉之應分擔部
    分均已因清償及免除而消滅，並生絕對效力，他債務人即被
    告張晉維、林博涵得一併主張免責外，他債務人即被告張晉
    維、林博涵之應分擔部分仍不免其責任，且依民法第273條
    第2項規定，就上開應分擔部分共150萬元（即750,000元＋75
    0,000元＝1,500,000元），被告張晉維、林博涵仍應連帶負
    責。從而，被告張晉維、林博涵就其等應分攤額共150萬元
    部分，應負連帶賠償責任，原告此部分主張為可採，逾此範
    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張晉維、林博涵
    賠償損害，係以給付金錢為標的，無約定期限或利率，則原
    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被告張晉維自113年8月
    20日、被告林博涵自112年11月4日起（見本院卷第91頁、附
    民卷第13頁），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
    息，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規定之侵權行為法
    律關係，請求被告張晉維、林博涵應連帶給付原告150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被告張晉維自113年8月20日
    、被告林博涵自112年1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所為請求，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八、因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均
    毋庸再予審酌，附此敘明。
九、原告及被告張晉維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
    為假執行，經核其勝訴部分，合於法律之規定，爰各酌定相
    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其中原告部分，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
    條例第54條第2項、第3項規定，酌定不高於原告請求金額1/
    10之擔保金額宣告之），並依職權宣告被告林博涵得供擔保
    免為假執行。至於原告敗訴部分，該部分之訴既經駁回，其
    假執行聲請亦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十、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由本院刑事庭移送民事庭者，
    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規定，免納裁判費；另於本件審
    理過程中兩造復未再有其他訴訟費用之支出，爰無庸諭知訴
    訟費用之負擔，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若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廖美紅　　　　　　　　　
附表
被害人 詐欺方式 匯至第一層帳戶之時間、金額(新臺幣) 匯至第二層帳戶之時間、金額(新臺幣) 匯至第三層帳戶之時間、金額(新臺幣) 提領時間、金額(新臺幣) 王福江 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2月3日以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暱稱「李雅雯」加王福江為好友，並向之佯稱：至其提供之連結投資股票可獲利云云，致王福江陷於錯誤，而依對方指示匯款。 111年11月14日14時2分許、300萬元、石德商行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11年11月14日14時12分許、150萬元、賴乙誠之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111年11月14日14時27分許、40萬元、張晉維之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銀行-張晉維帳戶)。 ②111年11月14日14時26分許、50萬元、中信銀行-李婉愉甲帳戶。　 ①111年11月14日14時28分至30分許、分別提領12萬元(3次)、4萬元(共計40萬元)、中信銀行-張晉維帳戶。 ②111年11月14日14時54分至57分許、分別提領10萬元(4次，共計40萬元)、中信銀行-李婉愉甲帳戶。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186號
原      告  王福江  






被      告  張晉維  
            林博涵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本院112年度附民字第2074號），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500,000元，及被告張晉維自民國113年8月20日起、被告林博涵自民國112年11月4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150,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5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得免為假執行。
四、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或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皆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緣被告張晉維、同案被告蕭瑄（於訴訟中另成立和解）於民國111年9月間、被告林博涵及同案被告李婉愉（於訴訟中另成立和解）則於111年10月間，分別加入綽號「川哥」、「鐵哥」(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訴外人李柏霖、李坤明(涉嫌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另由本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270號審理中，下各逕稱其姓名)所屬由3人以上所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結構性詐欺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被告張晉維負責提供其個人之銀行帳戶、收購人頭帳戶、將匯入第一層人頭帳戶之款項轉匯至第二層、第三層之人頭帳戶之工作，其收購1個人頭帳戶收款1日可獲得新臺幣(下同)4,000元之報酬，且與李柏霖、李坤明共同居住在由本案詐欺集團上游成員所承租並支付租金之新北市○○區○○路000號7樓，以利收購帳戶；同案被告蕭瑄負責在其斯時任職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北蘆洲分行(下稱中信銀行北蘆洲分行)、蘆洲分行(於111年11月1日調至此分行，下稱中信銀行蘆洲分行)，為被告張晉維及其所指定之人所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下稱中信銀行)帳戶調高每日ATM提領上限額度，以便遭詐騙之人匯入該等帳戶之款項能即時匯出，以隱匿款項之去向；被告林博涵負責依被告張晉維之指示收購帳戶，並將所收購之帳戶轉交被告張晉維、本案詐欺集團之上游成員使用之工作，其收購1個人頭帳戶收款1日可獲得2,000元之報酬；同案被告李婉愉則負責依被告林博涵指示，收購人頭帳戶後交予被告林博涵轉交被告張晉維、本案詐欺集團之上游成員使用；其等與本案詐欺集團之其他成員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分別為：⒈被告張晉維先於111年9月21日9時至15時30分間某時，至伊斯時之女友即同案被告蕭瑄任職之中信銀行北蘆洲分行，以不抽取號碼牌、直接至同案被告蕭瑄所在之櫃檯，由同案被告蕭瑄將伊向中信銀行(代碼：822)所申辦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銀行-張晉維帳戶)之每日ATM提領上限額度，自12萬元調高至50萬元後，再將上開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予本案詐欺集團之其他成員作為收取詐欺款項使用(被告張晉維提供上開銀行帳戶涉嫌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罪部分，另由本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270號審理中)。⒉由同案被告李婉愉分別於111年11月間某日、11月底、12月初某日，同意以每個帳戶2,000元之代價，將其向中信銀行(代碼：822)所申辦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銀行-李婉愉甲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銀行-李婉愉乙帳戶)，其不知情之母即訴外人郭嘉雯（下逕稱其姓名）向中信銀行所申辦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銀行-郭嘉雯帳戶)、其不知情之弟即訴外人李東霖（下逕稱其姓名）向中信銀行所申辦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銀行-李東霖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均交由被告林博涵，再由被告林博涵轉交予被告張晉維作為收取詐欺款項之第三層帳戶使用。同案被告李婉愉於交付上開銀行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前，分別於111年11月14日，依指示至同案被告蕭瑄當時任職之中信銀行蘆洲分行，以不抽取號碼牌、直接前往同案被告蕭瑄所處櫃檯方式，由同案被告蕭瑄將同案被告李婉愉上開2個銀行帳戶每日ATM提領上限額度，自30萬元、12萬元均調高至50萬元；111年12月1日協同郭嘉雯、李東霖至中信銀行蘆洲分行，以抽取號碼牌後遇其餘行員承辦即刻意跳號不報到，並重新抽取號碼牌至由同案被告蕭瑄為其承辦為止方式，由同案被告蕭瑄將上開郭嘉雯及李東霖之帳戶每日ATM提領上限額度，自12萬元均調高至50萬元後，再由同案被告李婉愉將上開4個銀行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交由被告林博涵轉交予被告張晉維，供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並獲取共8,000元之報酬。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銀行帳戶資料後，即由該集團之其他成員於如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方式，致伊陷於錯誤，而於附表所示時間，將如附表所示款項匯至附表所示之第一層帳戶內，即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分別轉匯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二層、第三層帳戶內，並旋遭提領或轉匯，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
　㈡又前揭被告及同案被告上開所為，並業經本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1030號刑事判決均判處有罪在案。是伊因本案詐欺集團（包括前述被告、同案被告）犯行，致受有被詐騙之匯款金額300萬元之損害，縱扣除前已與伊成立訴訟上和解之同案被告蕭瑄應分擔額（75萬元）後，仍受有225萬元之損害，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張晉維、林博涵應連帶給付原告225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林博涵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被告張晉維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惟據其先前到庭所為陳述略以：對於本院刑事庭所為第一審判決有關被害人即原告受詐騙部分之犯罪事實認定無意見，且有意願與原告協調，但目前無法拿出金錢來賠償原告等語，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前揭主張被告張晉維、林博涵及同案被告蕭瑄、李婉愉先後分別加入綽號「川哥」、「鐵哥」、李柏霖、李坤明所屬由3人以上所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結構性詐欺犯罪組織後，渠等即與本案詐欺集團之其他成員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藉由提供帳戶、調高帳戶每日ATM領取上限額度等方式，將所屬之銀行帳戶提供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並獲取報酬。再由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於如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方式，致原告陷於錯誤，而於附表所示時間，將如附表所示款項匯至附表所示之第一層帳戶內，即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分別轉匯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二層、第三層帳戶內，並旋遭提領或轉匯，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
　　被告張晉維、林博涵及同案被告蕭瑄、李婉愉上開所為，並業經本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1030號刑事判決均判處有罪在案。原告因本案詐欺集團（包括前述被告、同案被告）前述犯行，致受有被詐騙之匯款金額300萬元之損害，經扣除已與伊成立訴訟上和解之同案被告蕭瑄應分擔額（75萬元）後，仍受有225萬元之損害等情，有該案之刑事判決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頁至第81頁），且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前開刑事案件電子卷證核閱屬實，並為被告張晉維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43頁）。參以被告林博涵對於原告上開主張之事實，既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爭執或否認原告之主張，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法條第1項前段規定，亦應視同自認。是本院審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綜合判斷，認原告上揭主張之事實，應堪信為真實。
四、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為民法第185條第１項前段所明定。查被告張晉維、林博涵及同案被告蕭瑄、李婉愉前揭就被害人即原告部分所為，均係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並致原告陷於錯誤，而將款項300萬元匯至附表所示帳戶內，縱經扣除同案被告蕭瑄應分擔部分，仍尚受有225萬元之損害等情，業經認定如前，且被告張晉維、林博涵之行為與原告所受前述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渠等自應就此故意之侵權行為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原告主張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張晉維、林博涵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乃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五、次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5條第1項定有明文。且按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為清償而債務消滅者，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連帶債務人相互間，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平均分擔義務，民法第273條第1項、第274條、第280條前段亦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債權人向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免除債務，而無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表示者，除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外，他債務人仍不免其責任，復為民法第276條第1項所明定。基此，如債權人與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成立和解，而無消滅其他債務人債務之意思者，他債務人能否主張免責，即應視該連帶債務人應允賠償金額及已否支付而定。若該連帶債務人應允賠償金額超過其依法應分擔額且已支付者，擴大給付部分，僅有相對效力，對其他債務人不生效力，亦不生免除債務效果，他債務人之賠償金額不受影響。此時，除該連帶債務人應分擔部分已因清償而消滅，並生絕對效力，他債務人得一併主張免責外，他債務人之應分擔部分仍不免其責任；若應允賠償金額低於其依法應分擔額且已支付時，此時除已支付部分已因清償而消滅，且生絕對效力，他債務人得一併主張免責外，就其差額部分，亦因債權人對其應分擔部分之免除，而有民法第276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並對他債務人發生絕對效力。此時除該連帶債務人應分擔部分已因清償及免除而消滅，並生絕對效力，他債務人得一併主張免責外，他債務人之應分擔部分亦仍不免其責任（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113號、98年度台抗字第200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伊因被告張晉維、林博涵與同案被告蕭萱、李婉愉之前揭犯行，致受有被詐騙之匯款金額300萬元之損害（下稱系爭損害），已詳前述，則就該受損之結果，被告張晉維、林博涵與同案被告蕭萱、李婉愉自為共同侵權行為人，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渠等就原告所受系爭損害應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又原告因系爭損害所得請求之賠償金額為300萬元，業如前述，而連帶債務人即被告張晉維、林博涵與同案被告蕭萱、李婉愉相互間，復無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之情形可言，依上開說明，自應平均分擔義務。據此，被告張晉維、林博涵與同案被告蕭萱、李婉愉就原告所得請求損害賠償之內部分攤比例各為25％，是內部分攤額各為75萬元（計算式：3,000,000元/4＝750,000元）。另原告與同案被告蕭萱、李婉愉就上開共同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業各以15萬元、7萬元達成和解，有和解筆錄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71
　　頁至第172頁、第215頁至第216頁），然原告並無消滅本件連帶債務全部之意，而同案被告蕭萱、李婉愉之同意賠償金額既低於其等依法應分擔額，並均已履行給付完畢，依上開說明，除該連帶債務人即同案被告蕭萱、李婉愉之應分擔部分均已因清償及免除而消滅，並生絕對效力，他債務人即被告張晉維、林博涵得一併主張免責外，他債務人即被告張晉維、林博涵之應分擔部分仍不免其責任，且依民法第273條第2項規定，就上開應分擔部分共150萬元（即750,000元＋750,000元＝1,500,000元），被告張晉維、林博涵仍應連帶負責。從而，被告張晉維、林博涵就其等應分攤額共150萬元部分，應負連帶賠償責任，原告此部分主張為可採，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張晉維、林博涵賠償損害，係以給付金錢為標的，無約定期限或利率，則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被告張晉維自113年8月20日、被告林博涵自112年11月4日起（見本院卷第91頁、附民卷第13頁），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規定之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張晉維、林博涵應連帶給付原告1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被告張晉維自113年8月20日、被告林博涵自112年1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所為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因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均毋庸再予審酌，附此敘明。
九、原告及被告張晉維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其勝訴部分，合於法律之規定，爰各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其中原告部分，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54條第2項、第3項規定，酌定不高於原告請求金額1/10之擔保金額宣告之），並依職權宣告被告林博涵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至於原告敗訴部分，該部分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聲請亦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十、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由本院刑事庭移送民事庭者，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規定，免納裁判費；另於本件審理過程中兩造復未再有其他訴訟費用之支出，爰無庸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若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廖美紅　　　　　　　　　
附表
		被害人

		詐欺方式

		匯至第一層帳戶之時間、金額(新臺幣)

		匯至第二層帳戶之時間、金額(新臺幣)

		匯至第三層帳戶之時間、金額(新臺幣)

		提領時間、金額(新臺幣)



		王福江

		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2月3日以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暱稱「李雅雯」加王福江為好友，並向之佯稱：至其提供之連結投資股票可獲利云云，致王福江陷於錯誤，而依對方指示匯款。

		111年11月14日14時2分許、300萬元、石德商行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11年11月14日14時12分許、150萬元、賴乙誠之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111年11月14日14時27分許、40萬元、張晉維之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銀行-張晉維帳戶)。
②111年11月14日14時26分許、50萬元、中信銀行-李婉愉甲帳戶。　

		①111年11月14日14時28分至30分許、分別提領12萬元(3次)、4萬元(共計40萬元)、中信銀行-張晉維帳戶。
②111年11月14日14時54分至57分許、分別提領10萬元(4次，共計40萬元)、中信銀行-李婉愉甲帳戶。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186號
原      告  王福江  



被      告  張晉維  
            林博涵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本院112年度附民字第2074號），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500,000元，及被告張晉維自民國113年8月20日起、被告林博涵自民國112年11月4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150,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5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得免為假執行。
四、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或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皆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緣被告張晉維、同案被告蕭瑄（於訴訟中另成立和解）於民國111年9月間、被告林博涵及同案被告李婉愉（於訴訟中另成立和解）則於111年10月間，分別加入綽號「川哥」、「鐵哥」(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訴外人李柏霖、李坤明(涉嫌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另由本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270號審理中，下各逕稱其姓名)所屬由3人以上所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結構性詐欺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被告張晉維負責提供其個人之銀行帳戶、收購人頭帳戶、將匯入第一層人頭帳戶之款項轉匯至第二層、第三層之人頭帳戶之工作，其收購1個人頭帳戶收款1日可獲得新臺幣(下同)4,000元之報酬，且與李柏霖、李坤明共同居住在由本案詐欺集團上游成員所承租並支付租金之新北市○○區○○路000號7樓，以利收購帳戶；同案被告蕭瑄負責在其斯時任職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北蘆洲分行(下稱中信銀行北蘆洲分行)、蘆洲分行(於111年11月1日調至此分行，下稱中信銀行蘆洲分行)，為被告張晉維及其所指定之人所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下稱中信銀行)帳戶調高每日ATM提領上限額度，以便遭詐騙之人匯入該等帳戶之款項能即時匯出，以隱匿款項之去向；被告林博涵負責依被告張晉維之指示收購帳戶，並將所收購之帳戶轉交被告張晉維、本案詐欺集團之上游成員使用之工作，其收購1個人頭帳戶收款1日可獲得2,000元之報酬；同案被告李婉愉則負責依被告林博涵指示，收購人頭帳戶後交予被告林博涵轉交被告張晉維、本案詐欺集團之上游成員使用；其等與本案詐欺集團之其他成員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分別為：⒈被告張晉維先於111年9月21日9時至15時30分間某時，至伊斯時之女友即同案被告蕭瑄任職之中信銀行北蘆洲分行，以不抽取號碼牌、直接至同案被告蕭瑄所在之櫃檯，由同案被告蕭瑄將伊向中信銀行(代碼：822)所申辦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銀行-張晉維帳戶)之每日ATM提領上限額度，自12萬元調高至50萬元後，再將上開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予本案詐欺集團之其他成員作為收取詐欺款項使用(被告張晉維提供上開銀行帳戶涉嫌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罪部分，另由本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270號審理中)。⒉由同案被告李婉愉分別於111年11月間某日、11月底、12月初某日，同意以每個帳戶2,000元之代價，將其向中信銀行(代碼：822)所申辦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銀行-李婉愉甲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銀行-李婉愉乙帳戶)，其不知情之母即訴外人郭嘉雯（下逕稱其姓名）向中信銀行所申辦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銀行-郭嘉雯帳戶)、其不知情之弟即訴外人李東霖（下逕稱其姓名）向中信銀行所申辦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銀行-李東霖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均交由被告林博涵，再由被告林博涵轉交予被告張晉維作為收取詐欺款項之第三層帳戶使用。同案被告李婉愉於交付上開銀行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前，分別於111年11月14日，依指示至同案被告蕭瑄當時任職之中信銀行蘆洲分行，以不抽取號碼牌、直接前往同案被告蕭瑄所處櫃檯方式，由同案被告蕭瑄將同案被告李婉愉上開2個銀行帳戶每日ATM提領上限額度，自30萬元、12萬元均調高至50萬元；111年12月1日協同郭嘉雯、李東霖至中信銀行蘆洲分行，以抽取號碼牌後遇其餘行員承辦即刻意跳號不報到，並重新抽取號碼牌至由同案被告蕭瑄為其承辦為止方式，由同案被告蕭瑄將上開郭嘉雯及李東霖之帳戶每日ATM提領上限額度，自12萬元均調高至50萬元後，再由同案被告李婉愉將上開4個銀行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交由被告林博涵轉交予被告張晉維，供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並獲取共8,000元之報酬。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銀行帳戶資料後，即由該集團之其他成員於如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方式，致伊陷於錯誤，而於附表所示時間，將如附表所示款項匯至附表所示之第一層帳戶內，即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分別轉匯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二層、第三層帳戶內，並旋遭提領或轉匯，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
　㈡又前揭被告及同案被告上開所為，並業經本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1030號刑事判決均判處有罪在案。是伊因本案詐欺集團（包括前述被告、同案被告）犯行，致受有被詐騙之匯款金額300萬元之損害，縱扣除前已與伊成立訴訟上和解之同案被告蕭瑄應分擔額（75萬元）後，仍受有225萬元之損害，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張晉維、林博涵應連帶給付原告225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林博涵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被告張晉維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惟據其先前到庭所為陳述略以：對於本院刑事庭所為第一審判決有關被害人即原告受詐騙部分之犯罪事實認定無意見，且有意願與原告協調，但目前無法拿出金錢來賠償原告等語，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前揭主張被告張晉維、林博涵及同案被告蕭瑄、李婉愉先後分別加入綽號「川哥」、「鐵哥」、李柏霖、李坤明所屬由3人以上所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結構性詐欺犯罪組織後，渠等即與本案詐欺集團之其他成員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藉由提供帳戶、調高帳戶每日ATM領取上限額度等方式，將所屬之銀行帳戶提供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並獲取報酬。再由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於如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方式，致原告陷於錯誤，而於附表所示時間，將如附表所示款項匯至附表所示之第一層帳戶內，即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分別轉匯至如附表所示之第二層、第三層帳戶內，並旋遭提領或轉匯，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
　　被告張晉維、林博涵及同案被告蕭瑄、李婉愉上開所為，並業經本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1030號刑事判決均判處有罪在案。原告因本案詐欺集團（包括前述被告、同案被告）前述犯行，致受有被詐騙之匯款金額300萬元之損害，經扣除已與伊成立訴訟上和解之同案被告蕭瑄應分擔額（75萬元）後，仍受有225萬元之損害等情，有該案之刑事判決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頁至第81頁），且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前開刑事案件電子卷證核閱屬實，並為被告張晉維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43頁）。參以被告林博涵對於原告上開主張之事實，既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爭執或否認原告之主張，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法條第1項前段規定，亦應視同自認。是本院審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綜合判斷，認原告上揭主張之事實，應堪信為真實。
四、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為民法第185條第１項前段所明定。查被告張晉維、林博涵及同案被告蕭瑄、李婉愉前揭就被害人即原告部分所為，均係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並致原告陷於錯誤，而將款項300萬元匯至附表所示帳戶內，縱經扣除同案被告蕭瑄應分擔部分，仍尚受有225萬元之損害等情，業經認定如前，且被告張晉維、林博涵之行為與原告所受前述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渠等自應就此故意之侵權行為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原告主張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張晉維、林博涵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乃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五、次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5條第1項定有明文。且按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為清償而債務消滅者，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連帶債務人相互間，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平均分擔義務，民法第273條第1項、第274條、第280條前段亦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債權人向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免除債務，而無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表示者，除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外，他債務人仍不免其責任，復為民法第276條第1項所明定。基此，如債權人與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成立和解，而無消滅其他債務人債務之意思者，他債務人能否主張免責，即應視該連帶債務人應允賠償金額及已否支付而定。若該連帶債務人應允賠償金額超過其依法應分擔額且已支付者，擴大給付部分，僅有相對效力，對其他債務人不生效力，亦不生免除債務效果，他債務人之賠償金額不受影響。此時，除該連帶債務人應分擔部分已因清償而消滅，並生絕對效力，他債務人得一併主張免責外，他債務人之應分擔部分仍不免其責任；若應允賠償金額低於其依法應分擔額且已支付時，此時除已支付部分已因清償而消滅，且生絕對效力，他債務人得一併主張免責外，就其差額部分，亦因債權人對其應分擔部分之免除，而有民法第276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並對他債務人發生絕對效力。此時除該連帶債務人應分擔部分已因清償及免除而消滅，並生絕對效力，他債務人得一併主張免責外，他債務人之應分擔部分亦仍不免其責任（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113號、98年度台抗字第200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伊因被告張晉維、林博涵與同案被告蕭萱、李婉愉之前揭犯行，致受有被詐騙之匯款金額300萬元之損害（下稱系爭損害），已詳前述，則就該受損之結果，被告張晉維、林博涵與同案被告蕭萱、李婉愉自為共同侵權行為人，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渠等就原告所受系爭損害應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又原告因系爭損害所得請求之賠償金額為300萬元，業如前述，而連帶債務人即被告張晉維、林博涵與同案被告蕭萱、李婉愉相互間，復無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之情形可言，依上開說明，自應平均分擔義務。據此，被告張晉維、林博涵與同案被告蕭萱、李婉愉就原告所得請求損害賠償之內部分攤比例各為25％，是內部分攤額各為75萬元（計算式：3,000,000元/4＝750,000元）。另原告與同案被告蕭萱、李婉愉就上開共同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業各以15萬元、7萬元達成和解，有和解筆錄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71
　　頁至第172頁、第215頁至第216頁），然原告並無消滅本件連帶債務全部之意，而同案被告蕭萱、李婉愉之同意賠償金額既低於其等依法應分擔額，並均已履行給付完畢，依上開說明，除該連帶債務人即同案被告蕭萱、李婉愉之應分擔部分均已因清償及免除而消滅，並生絕對效力，他債務人即被告張晉維、林博涵得一併主張免責外，他債務人即被告張晉維、林博涵之應分擔部分仍不免其責任，且依民法第273條第2項規定，就上開應分擔部分共150萬元（即750,000元＋750,000元＝1,500,000元），被告張晉維、林博涵仍應連帶負責。從而，被告張晉維、林博涵就其等應分攤額共150萬元部分，應負連帶賠償責任，原告此部分主張為可採，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張晉維、林博涵賠償損害，係以給付金錢為標的，無約定期限或利率，則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被告張晉維自113年8月20日、被告林博涵自112年11月4日起（見本院卷第91頁、附民卷第13頁），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規定之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張晉維、林博涵應連帶給付原告1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被告張晉維自113年8月20日、被告林博涵自112年1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所為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因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均毋庸再予審酌，附此敘明。
九、原告及被告張晉維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其勝訴部分，合於法律之規定，爰各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其中原告部分，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54條第2項、第3項規定，酌定不高於原告請求金額1/10之擔保金額宣告之），並依職權宣告被告林博涵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至於原告敗訴部分，該部分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聲請亦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十、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由本院刑事庭移送民事庭者，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規定，免納裁判費；另於本件審理過程中兩造復未再有其他訴訟費用之支出，爰無庸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若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廖美紅　　　　　　　　　
附表
被害人 詐欺方式 匯至第一層帳戶之時間、金額(新臺幣) 匯至第二層帳戶之時間、金額(新臺幣) 匯至第三層帳戶之時間、金額(新臺幣) 提領時間、金額(新臺幣) 王福江 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2月3日以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暱稱「李雅雯」加王福江為好友，並向之佯稱：至其提供之連結投資股票可獲利云云，致王福江陷於錯誤，而依對方指示匯款。 111年11月14日14時2分許、300萬元、石德商行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11年11月14日14時12分許、150萬元、賴乙誠之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①111年11月14日14時27分許、40萬元、張晉維之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銀行-張晉維帳戶)。 ②111年11月14日14時26分許、50萬元、中信銀行-李婉愉甲帳戶。　 ①111年11月14日14時28分至30分許、分別提領12萬元(3次)、4萬元(共計40萬元)、中信銀行-張晉維帳戶。 ②111年11月14日14時54分至57分許、分別提領10萬元(4次，共計40萬元)、中信銀行-李婉愉甲帳戶。 
　　　　　　　　　　　　　　　　　　



